
8 月 22 日，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相关部门深入三家镇开展“流
动车管所”下乡便民利企服务活动。

当日上午，东方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联合三家派出所、保险公司、驾培
机构等，在三家派出所一站式办理交
管业务，为群众办理摩托车年检、补
证，机动车注册登记、变更登记以及

补领行驶证等多项业务。此外，还设
置了咨询台解答群众疑问，确保大家
能够顺利办好各项交管业务。

（记者董林）

“流动车管所”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杜丹丹）近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查获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的交
通违法行为。

该支队近日在红岭村某路口开展日
常执勤时，一辆小轿车向执勤卡点驶来，
然而，在车辆距离卡点约100米时，车辆
突然加速掉头。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组
织警力进行拦截。

当民警要求驾驶人出示行驶证、驾

驶证时，驾驶人神情紧张，迟迟不出示证
件。民警经查实，驾驶人李某成今年17
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经询问，李某成交代，其驾驶的小轿
车是利用朋友张某腾的身份信息租来
的。“因为我还没满18岁，无法考取驾驶
证，所以联系朋友帮忙租车，没想到刚开没
多久就遇到交警拦查。”李某成后悔不已。

了解情况后，办案民警对李某成进
行严肃批评教育，告知其未成年人无证

驾驶的危害，同时要求张某腾到案配合
调查。经询问，张某腾如实承认了其在
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且未年满18岁的
情况下，仍使用本人身份信息帮助他人
租车的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该支队依法对张某
腾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两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对李某成处以罚款1500元并行
政拘留的处罚。

帮助一未成年人租车驾驶
一男子被儋州交警吊销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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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张占斌：

本单位于2024年2月23日对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
书》，非法为张英荣实施中医针灸诊疗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
你于2024年1月7日为患者张英荣实施中医针灸诊疗活动。

以上事实有：1.2024年1月15日现场检查笔录1份；2.2024年1月15日
张占斌询问笔录1份；3.三亚斌颖医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照片1张；4.三亚
斌颖医疗有限公司《诊所备案凭证》照片1张；5.张占斌和郭影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6.《授权委托书》1份；7.崖州区卫健委提供的照片2张；8.崖州区卫健
委提供的在医师管理系统查询张占斌的医师资质情况截图4张；9.现场拍摄
照片4张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未注册取
得医师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规定。本单位于2024年6月
13日通过报纸公告送达的方式，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了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对此，你已逾期被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
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程度和相关证据，按照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
法裁量档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非
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活
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的规定，本单位决定对你作出给
予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停止一切
诊疗执业活动。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2024琼综执三亚【二支六队】罚字第16号）之
日起15日内到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开具罚没票据
后 ，将 罚 款 缴 纳 至 三 亚 市 财 政 局（财 政 性 资 金 ），账 号 ：
10076960217001000100258（交款地址：三亚市邮政储蓄银行三亚迎宾路
支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
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三亚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三
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
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育新路218号三亚望海青年酒店四楼三亚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行政执法支队，联系人：陈海波，联系电话：0898-
88233981。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8月27日

遗失声明
海南宝顺驾驶员培训中心遗失两辆教练车道路运输证。车牌号分别为

琼A6336学，证号：460100066680；琼A6236学，证号：460100066697。现
声明作废。

临高交警流动巡逻与
定点查处相结合

整治车辆乱停乱放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近日，临

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夏季行

动”工作部署，在辖区临海路、文化

公园等重点地段开展机动车乱停乱

放整治行动，切实加强城区停车秩

序管理。

临高交警通过流动巡逻与定点

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法车辆进行严厉查处。对现场

发现的违法停车驾驶人进行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并劝导驶离，对不及时

驶离导致影响交通通行的车辆采取

强制拖离措施。通过精准打击、严

查严处，加强机动车停放管理，切实

做到还道于行、还路于民。

保亭交警下乡宣传

借力“亲加奔”活动
宣传交通法规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村民朋

友们，大家在走路时要记得靠道路右

边行走”“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

佩戴安全头盔”……近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公安交警联合加茂镇派

出所、村“两委”借力“亲加奔”活动，

在加茂镇加答村委会灶长村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民警、辅警在村口酸豆树

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向“一老

一少”群体讲解如何安全过马路、如

何安全乘车、如何安全骑行、如何预

防汽车盲区事故发生等安全常识，向

村民们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同时，宣传民警、辅警还结合当

地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向村民

普及关于酒驾醉驾，行人、牲畜上高

速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引导

“一老一少”群体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牢固树立“知危险会避险”的交

通安全理念。

屯昌警方加强快递业
电动三轮车行驶管理

遏制私自改装行为
严查交通违法
本报讯（记 者 蒙 职 宇）8 月 23

日，屯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

合县交通局、省中部邮政管理局开

展快递末端服务车辆通行规范化推

进工作会议。辖区共 11 个物流快

递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当前快递业运输三

轮车存在的问题，各寄递企业负责

人分别汇报了企业当前的运输三轮

车的数量以及车辆上牌情况，提出

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车管所民警

就各企业提出的问题及困难进行了

解答，并对无证无牌无保险的快递

业运输三轮车出现交通事故可能产

生的法律后果作了详细分析。

会议强调，要规范快递业电动

三轮车采购行为，按照工信部门的

产品目录选择购买合格车辆并办理

注册上牌手续。寄递企业要依法规

范运营，杜绝使用不合格产品，遏制

私自维修改装等行为。驾驶电动三

轮车的人员应具备驾驶资质，要按

照统一车型、统一标识、统一佩戴安

全头盔、统一购买保险等规范管理

要求，加强快递业电动三轮车道路

行驶管理。严查快递配送员违法行

为，对无牌无证、闯红灯、逆行、非法

改装、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严格查处。

本报讯（记者张英 通讯员胡蓉）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8月24日至26日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异地用警周末执法巡查
专项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5号行动”，
为起到警示作用，公布了3起典型案例，
提醒驾驶员引以为戒，安全文明出行。

8月25日上午6时13分许，昌江黎
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310省
道军营村路口处设卡整治时，发现一辆
皮卡车后车厢中坐满了人，存在安全隐

患。
经查，该车核载5人，实载10人，超

载5人。民警现场对该车驾驶人以及乘
坐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皮卡车违法
载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可能导致的严重
后果，切实增强驾乘人员的交通安全意
识、守法意识。同时，让驾驶人自行联系
车辆对车上乘客进行转运，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随后，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付某
明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3分并扣

留车辆的处罚。
8月25日凌晨1时许，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组织
开展整治行动。其间，一辆小型汽车开
着非常刺眼的远光灯，缓缓驶来。交警
对该车拦停例行检查，并告知驾驶人颜
某，在城区照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远光
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视觉上产生瞬间致
盲，安全隐患极大。颜某因不按规定使
用远光灯，被罚款200元。

8 月 25 日 23 时，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在快速路东往西下匝道往长流
方向文体中心南路段设卡开展整治行
动时，发现一辆小车晃晃悠悠地驶来。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周某
丰体内的酒精含量为 176mg/100ml，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驾驶人周某丰将被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面临刑
事处罚。

我省交警发布3起交通违法典型案例
提醒驾驶员引以为戒，安全文明出行

本报讯（记者张英 通讯员胡蓉）8月
22日，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向社会公
布全省事故复核点位、联系方式及相关
内容，旨在全面提高我省道路交通事故
复核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返
办理道路交通事故复核时间。

据了解，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
议的，发生在海口、三亚地区道路交通事
故分别向海口、三亚交警支队提出复核，
其他地区向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提出
复核。

海口辖区事故复核地址：海口市秀英
区金集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院内。电话：0898-66972086。
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至12：30；
14：00至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三
亚辖区事故复核地址：三亚市凤凰路156
号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楼事故
复核小组。电话：0898-88757536。工
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8：00至 12：00；
15：00至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除海口、三亚外，发生在其他地区的

事故复核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林村路10
号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事故复核
窗口。电话：0898-68835010。工作时
间：每周一至周五8：00至12：00；14：30
至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或者出
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有异议的，可以自
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2123发送
的互联网快处事故认定短信或者道路交
通事故证明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提
出书面复核申请。

我省交警为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复核工作效率

公布3个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点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8月24日至
26日，屯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
开展异地用警周末执法巡查专项整治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5号行动”。此次行动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515起，其中
涉酒驾驶7起、无牌无证25起、不佩戴安
全头盔221起，其他违法行为262起。

据了解，行动期间，执勤民警、辅警
针对辖区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与
特点，在辖区交通流量较大区域，严查酒
驾醉驾、超速超载、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
行为，动态消除路面风险隐患，形成高压
严管态势。

同时，执勤民警、辅警坚持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以案说法宣传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告知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从源头上树牢安全出行意识，及时
通过新媒体平台曝光典型案例及行动
战果，拓宽了整治行动的宣传覆盖面和
社会影响力，有效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屯昌交警异地用警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515起

选择偏僻地点，驾驶套
牌电动自行车作案，全程戴
口罩逃避侦查……近日，两
名盗窃电动自行车电瓶的
男子被海口市公安局新埠
海岸派出所民警抓获。

一晚发生4起电瓶被盗案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新埠海岸派
出所值班民警一晚连续接到4起电动
自行车电瓶被盗警情，被盗地点全都
在辖区某村庄里。

“短时间内发生多起案件，案发地
点相隔不远，嫌疑人应该是流窜作

案。”新埠海岸派出所副所长潘鹏举介

绍，他们在现场调查中发现，几起案件

作案手法相似，盗窃的目标都是处在

监控盲区的电动自行车。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警方决

定扩大搜寻范围，将侦查视线调整到

案发周边的各个出入口。

“我们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监控，

从视频中寻找蛛丝马迹。”办案民警徐

有程介绍，在经过大量视频比对和筛
查后，他们锁定了一辆形迹可疑的电
动自行车，车上两人戴着头盔和口
罩。经过调查，这辆电动自行车是套
牌车。

虽然找到了嫌疑车辆，但无法捕
捉到两名嫌疑人的面部特征，案发现
场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
件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于是，警
方决定扩大侦查视线，对近期辖区内

以及全市范围内的同类警情进行串并
分析。

民警抽丝剥茧锁定目标

民警通过对嫌疑人作案手段、作
案特点的详细分析，发现与6月14日
在海口市美兰区外堆村发生的一起
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案件作案手法
极其相似，经报请上级公安机关批
准，新埠海岸派出所对案件进行串并
办理。

掌握线索后，办案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警力充分调取多个案发现场必经
之路的监控视频，分析还原出犯罪嫌疑
人到达案发现场和逃离作案现场的轨
迹路线。另一路警力加大对相同类型
案件的梳理和嫌疑人身份核查等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经过多日
的抽丝剥茧、循线追踪，终于查明陈某
通和陈某钟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二人均有过盗窃违法犯罪前科。

锁定嫌疑人后，为了快速侦破此
案，新埠海岸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对
两名嫌疑人实施抓捕。在锁定嫌疑人
的行动轨迹后，近日民警分别在海口
市琼山区城墙街某处和博雅路某处将
陈某钟和陈某通抓获。

经过进一步深挖，警方查明，嫌疑
人陈某钟和陈某通自今年5月起，先后
多次于深夜在海口市盗窃电动自行车
电瓶，共计作案12起。盗窃的电瓶均
被两人卖给了流动的废品回收小商贩。

目前，陈某钟和陈某通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深夜盗窃
电动自行车电瓶
两男子被海口海岸警察抓获

■本报记者 麦文耀 通讯员 李小鹏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近日，琼海
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抓获一名网上在
逃人员。

8月20日，城北派出所在工作中
获悉，一网上在逃人员黎某峰在辖区
内活动。接报后，城北派出所立即组
织警力展开抓捕，在确定黎某峰落脚
点后，当场将黎某峰抓获。

经查，8月7日，黎某峰在某社交
媒体上冒充他人身份，指使受害人向
他人账户转账15万元。案发后，山东
省济宁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将其
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目前，黎某峰已被琼海市公安局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移交手续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琼海警方抓获一名在逃人员

涉案金额15万元


